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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
資助幼兒教育立場書 

 

13.11.2006 
 

零六至零七年度施政報告就資助幼兒教育方面列出多項政策，反映政

府對學前教育的認同與承擔。本機構對政策基本上表示歡迎，尤其認同當

中提及「提升師資水平」、「減輕家長的財政負擔」及「支援學前教育的發

展」的三大方向，唯當中尚有未臻完善處，現提出具體立場和意見如下： 

 

就「提升師資水平」方面： 

 

1. 教統局將投放大量資源資助教師進修，本機構建議指定學券中$3,000

為資助教師進修及支援教學用途，以確保能善用教師培訓津貼，有效

提升教師資歷。 

 

2. 自 05 年 9月起協調學前服務已然實施，資助亦應以涵蓋二至六歲學前

教育為考慮，唯現時「學券」僅惠及三至六歲兒童，連帶任教二至三

歲組別的教師同樣喪失進修資助，此舉除影響校本培訓，亦造成校方

於資源調配及行政上的困難。本機構建議政府應將學劵範圍擴闊至包

括所有年齡組別的學前教育學生，讓每一名合格幼師均能獲得此項

$3,000 的資助，作為進修津貼與支援，以有效提升全體教師的專業素

質。 

 

3. 任教全日制幼兒學校的幼師只能按每名學童$3,000 獲得進修津助，但

在半日制上下午班任教的幼師，卻能獲得上、下午每名學童各

$3,000(合共$6,000) 的津助，此舉對全日制老師有欠公允，亦會帶來

全日制老師權衡下的選擇，可能轉而任教半日制，導致全日制學校欠

缺老師。建議政府以教師為本，以公平原則雙倍計算全日制老師進修

津助及支援，促進支援老師的成效。 

 

4. 優秀的教學團隊須獲得專業的確定，現行的合格幼師薪酬架構為幼師

專業角色與地位確定的機制，絕不宜在實施「學券」新資助模式後予

以取締。隨著教師專業資歷的不斷提升，及運用公帑資助幼兒教育的

政策下，政府有責任繼續檢訂幼師專業資歷與制訂薪酬架構，包括訂

定文憑及學位教師的薪酬標準，奠定教師持續學習與專業發展之階梯。 

 

5. 全日制幼師基於服務性質的獨特性，每天工作 8–10 小時，期間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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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堂和小息，還要為提升個人專業素質而持續進修，本機構促請政府

體察困難，給予全日制幼師額外的人手支援。 

 

就「減輕家長的財政負擔」方面： 

 

6. 本機構建議政府審慎檢定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，簡化申請

程序與手續、降低家庭收入指標，確保能為有經濟困難的家庭減輕負

擔，同時減輕校方同時應付學券制與學費減免計劃兩項措施所產生的

繁瑣行政事工。 

 

7. 香港有許多雙職父母家庭需要全日制服務，唯現時一萬元的家長資助

乃建基於半日制學費計算，本機構促請政府為需要入讀全日幼兒學校

的家長提供額外資助，以減輕家長的財政負擔。 

 

 

就「支援學前教育的發展」方面： 

 

8. 是次方案提出向業界提供柒仟萬的一筆過撥款，以提升幼稚園設備，

改善幼兒的學習環境，唯上述款項乃按學校三至六歲收生人數發放，

此舉會構成資源上的局限與營運上的困難；由於幼兒學校內不同年齡

層之學童很多時共享資源，本機構建議教統局在發放學校發展津貼的

細則上，以每所幼兒學校的全體學生人數作出彈性的調整與規劃，並

設立上、下限的款額，以便學校在資源分配上取得平衡。例如：政府

既已訂定津貼金額的上限為十三萬五仟元，若以每所幼兒學校的平均

學額為一百名計算，希望亦能考慮設定下限金額為五萬元，讓所有幼

兒均能在優化的學習環境中探究知識。 

 

本機構深信只要分配得宜，是次的政策將能有效提高全港幼兒教育服

務的素質，我們更期盼將來能達成幼兒教育的全面資助。教育是長遠的人

才投資，希望政府能放眼未來，為香港提供更多培育出色人才的豐富土壤。 


